说   明

一、申请执行人为个人的，写明姓名及住址；为企业的，应写明单位的全称。（联系电话务必提供）
二、被申请执行人的基本情况，被申请执行人是个人的；应写明姓名、工作单位、住址；为会人的，应写明法定代表人姓名、职务、单位住址。 （联系电话务必提供）
三、执行的依据，是指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（应注明案号、生效时间、有无财产保全情况，并附交影印件三份）。
四、申请原因，应写明被申请执行人末履行，还是未完全履行（应注明履行部分的具体数额、内容）。
五、申请执行内容，应按表格填写，应具体明确；为金钱债务的，填写标的金额及利息（利息应注明计算的起止日期）；为非金钱债务的，填在“其他”一栏。
六、被申请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，务必详细、确切，以便执行工作开展。
七、落款，当事人为自热人的，应亲笔署名；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由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。
八、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，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；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的除外。

注：请务必使用黑色钢笔活黑色中性笔填写诉讼材料。
